
文理明及郭榮鏗昨日出席商台選舉論
壇，就不同議題辯論。對於法律界一直是
公民黨 「囊中物」，文理明認為或許是該
黨知名度高所致，但她指出，現時社會太
撕裂，業界不應由受政黨立場捆綁的人作
代表。今次挑戰郭，是不想社會政治化，
認為該黨對抗式手法無法令社會前進。

一定要守住法治核心價值
文理明批評郭榮鏗於許多議題上未有

聽取業界意見。如《版權修訂條例》上，
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已分別發表立場書支
持法案通過，郭卻未有代表業界發聲，反
支持 「拉布」導致草案未能表決。她指，
現時本港版權條例已落後其他地方太多，
質疑 「香港是否到一個地步，要拎盡所有
豁免？」郭榮鏗辯稱指政府修例速度慢，
擔心「過咗先」要等十多年才能再次修改。

對於主持指出兩人最大分別在於信任
政府與否，文理明直指不應用情感去判斷
事情， 「政府做什麼出來，有依據及正確
的話，我會去支持；做出來是沒有依據，

就會反對」，強調不能因不信任就反對有
依據事情。

郭榮鏗聲稱，政府近年推出許多 「無
依據」政策，如 「確認書」等等，但文理
明表示不同意。她強調，所有參選人於報
名時必須簽署擁護基本法聲明，正因有參
選人在宣揚 「港獨」，才要確定他們是否
真的理解基本法條文；且該書沒有增加額
外法律責任，質疑何來 「無依據」。

針對 「佔領行動」，文理明批評郭榮
鏗明知 「佔中」違法，不但未有及時阻止
更放任學生去做，事後提供法律服務是 「
貓哭老鼠假慈悲」。她又斥公民黨余若薇
曾聲言不用理會法庭頒布的禁制令，是損
害法治精神，但身為法律界代表郭榮鏗卻
沒有出來譴責。郭就辯稱 「無聽過」有關
說法，又聲言犯法不等於法治受損云云。

文理明最後重申，法律界一定要守住
法治的核心價值，冀以理性角度監察政府
、捍衛法治，將理性解決問題的處事方式
帶入立法會，重拾理性討論、坦承溝通，
為業界發聲。

【大公報訊】記者鄧滔報道：網台主
持鄭永健涉嫌於去年區議會選舉中賄選，
與兩名涉嫌收受賄款的 「全民自發」成員
顧家豪及陳建隆，合共被控13項控罪。案
件昨日在區域法院續審，辯方完成案情，
裁判官押後案件至9月20日，屆時控辯雙方
會作結案陳詞。

首被告鄭永健（32歲），報稱侍應，
除了被控八項 「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及

四項 「選舉舞弊」的交替控罪外，亦與次
被告顧家豪（裝修工人，32歲）及第三被
告陳建隆（商人，37歲）同被控一項 「串
謀選舉舞弊」罪。

針對鄭永健的12項控罪指，他於2015
年7月8日至8月9日期間，以八十一萬元，
誘使 「沙田社區網路」社區主任黃學禮、
「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頌恆等八人，於特

定地區參選區議會，或誘使他們令第三者

出選。
至於三名被告被控的 「串謀選舉舞弊

」罪，則指他們於2015年7月12日至8月9日
期間，與一名人士，串謀使顧家豪在2015
年區議會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即從鄭收
受一筆15萬元至20萬元的款項，作為令陳
建隆在該選舉某個指明的地方選區中參選
的誘因。

旺暴三被告 明年二月審
【大公報訊】記者鄧滔報道：旺角大

年初二（二月九日）凌晨發生暴亂，律政
司早前將其中三名被告案件合併處理。有

關案件昨日在區域法院進行答辯，三人維
持不認罪。檢控官羅天瑋透露，會就案件
傳召20名警員作供證人，預計審期為10天
，定於明年二月六日開審，另安排於一月
六日預審。

三名被告依次為許嘉琪（22歲、學生
）、麥子晞（19歲、學生），以及薛達榮
（32歲、廚師），他們被控以一項 「暴動
」。控罪指，三名被告於2016年2月9日，
在香港九龍彌敦道北行線近豉油街，連同
其他人參與暴動。

控方昨日在庭上表示，會傳召20名警
員證人，當中12名證人與緝捕有關；另外
八名證人則以證明證供及證據的連鎖性。

控方又會分別呈上兩段由警方拍攝的片段
、四段新聞片，以及第三被告錄影會面紀
錄。辯方則表示，會爭議有關會面紀錄，
及三人在案中身份。

法官質疑控方如何證明各被告當日有
份參與暴動，控方表示，各被告當日在現
場被捕，更有被告曾向警察掟竹。另外，
法官又質問控方，會否考慮傳召拍攝新聞
片的電視台攝影師，但控方指出現階段有
充分證據證明片段的呈堂性，故不會傳召
有關攝影師出庭作證。

最後，控方又在庭上透露，另有兩宗
案件會於稍後時間由裁判法院轉介至區域
法院審理，當中共涉及15人。

東華學院：勿在校園進行政治活動
【大公報訊】記者黃穎雅報道：新學

年開課在即，有組織揚言將在開課日在校
內派傳單，向學生和教師散播 「港獨」信
息。東華學院校長呂汝漢表示，希望保持
東華學院作為一個中立學習地方，不希望
學生在校園進行政治活動，若開課日有學

生在校內派傳單，校方會派職員和學生溝
通，希望不要在校內派傳單。呂汝漢說，
學生在進行相關活動時，要盡量避免在校
園進行涉及政治或違法的事，行為亦不要
有任何牴觸或影響校譽。

鄭永健賄選案下月結案陳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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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roA指莫乃光涉誹謗促道歉
【大公報訊】記者黃昱報道：資訊科

技界立法會候選人莫乃光多次指 「互聯網
專業協會」（iProA）涉嫌「種票」。iProA昨
發聲明，強調協會一直都確保會員申請過
程嚴謹，按章程辦事。聲明續認為莫乃光
不應在沒有任何證據情況下指鹿為馬，並
要求其向協會、會員以及業界選民道歉。

莫乃光早前聲稱，iProA今年三月與香
港電商協會互換會籍，將原價500元入會費
減價至50元，亦沒有將欠交會費會員從會
員及選民名冊中剔除。iProA昨發表聲明，
強調協會絕對沒有提供互換會籍計劃，任

何人申請入會，都需要提交已填妥及簽署
的報名表，身份證、學歷及工作證明文件
，缺一不可，再經協會會籍審核委員會確
認，並經常務理事會通過。iProA要求莫乃
光就協會沒有將欠交會費會員從名單中剔
除一事提出證據。協會續指，莫乃光過去
多次引述未經證實的消息對該會進行攻擊
，涉嫌誹謗。聲明直言： 「如果閣下（莫
乃光）指本會種票，請拿出證據。如果不
能，請不要指鹿為馬，並向本會，以及本
會的會員和選民道歉。」

資訊科技界另一名候選人為楊全盛。

法治是香港核心價值，惟近年反對派屢屢以違法 「佔中」 、激進衝
擊行為等等衝擊法治底線。立法會法律界候選人、香港律師會大中華法
律事務委員會委員文理明，在選舉論壇上批評爭取連任的公民黨郭榮鏗
被政黨捆綁，許多議題如《版權（修訂）條例》上未有聽業界意見，只
根據黨立場投票。文理明強調，要令社會前進，不能用對抗式手法，希
望能將理性討論、坦承溝通，志在解決問題處事方式帶入立法會。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斥受政黨捆綁 不聽業界意見
文理明批郭榮鏗扼殺版權例

全力遏止校園􀎠港獨􀎡問題

新學年將至，以往，筆者總期待老師或
社會人士在此時勉勵學生充分準備，以勤奮
謙虛態度在未來一年不斷提升自己，砥礪德
行、博古通今，為日後長期社會工作奠下基
礎。然而，自從二○一二年 「國民教育」課
程爭議起，香港每年的新學期都聚焦於政治
意識形態紛爭，繼而對學生基本品格、學習
能力及態度等都逐漸忽略。從國際教育大趨
勢看，二十一世紀學生是否需要掌握兩文三
語、科學知識及人文歷史修養更鮮有提及。
今年九月開學前，網上更出現了一些支持 「
港獨」的中學代表群組。重要的是，當香港
政府及教育局表示禁止在校園內 「討論」 「
港獨」時，有人認為香港政府不應干預言論
及思想自由，然而 「自由」如何界定在學術
上也眾說紛紜。在此情況下，我們不妨多思
考在中學校園 「討論」 「港獨」而會引起的
一些重要問題。

第一，香港中學校園是否可以 「討論」
「港獨」？法律上，香港自一九九七年七月

一日後已經從英國殖民統治回歸中國並成為

特區。基本法第一條開宗明義指出，香港特
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這是鐵一般事實。筆者想不到還有什麼 「
討論」空間。筆者不是中學教師，但猜想若
然要 「討論」 「港獨」，內容必定會包括仇
恨中國政府及其制度；謾罵及詆毀中國人及
其文化、並且頌揚香港文化、制度及香港人
的生活，否則香港只需要在國家體制下不斷
改革，無必要走向 「獨立」。若然如此，學
校已不似是單純學習知識地方，而是充斥極
端種群主義及散布仇恨場所。在這情況下，
學校會失去原本職能，教育當局禁止校園 「
討論」 「港獨」有其道理。

對於真正關心教育的人士而言， 「討論
」 「港獨」涉及一些基本的問題：第一，教
育究竟是什麼？第二，年輕人在學校裏需要
接受什麼的教育？美國教育家克萊明（
Lawrence A. Cremin）曾經對教育作出一個
扼要的定義：教育是透過有目的、有系統及
持續努力的過程，從而傳授知識、引起學習
動機、建立價值觀及技能。從此角度看，我
們 「討論」 「港獨」是希望向學生有系統及
目的地傳授 「港獨」思想（或反 「港獨」思
想），抑或引起學生對 「港獨」（或反 「港
獨」）之興趣，進一步訓練 「香港建國」（
或反對建國）之技能？可以預料的是， 「討

論」學習下必有正反雙方，校園生活也會變
得兩極分化。

進一步看，大學及研究院課程是否容許
「討論」 「港獨」也是另一問題。從 「佔中

」違法抗爭的經驗看，大學校園內的 「討論
」最終會導致香港社會經濟受到破壞，而敏
感政治議題亦影響一代人的成長經歷、家庭
朋友關係及日後的個人生活。同時，香港不
同人士都經常在社會上強調要維護香港的 「
法治」核心價值，那麼為何在學校內要 「討
論」（注意不是斥責）這明顯違法的議題？
對於成長中的學生而言，這會否令他們的思
想及價值觀感到非常困惑，最終弄不清法律
的基本觀念及公民應該承擔之責任？

筆者認為，現時社會上似乎存在一種簡
單的看法，認為我們凡是批評法官的決定，
便認定是干預 「司法自主」；批評學校管理
甚至大學學生報的個別文章，便認為是干預
「學術自由」。要知道，在任何社會內，完

全無限制的自由只會造成社會混亂。在社會
輿論的議題上，前新加坡國會議員、新聞工
作者吳俊剛最近在《聯合早報》撰文指出，
新加坡國會剛通過了《司法維護法案》，當
中個人言論自由必須建立於不損害別人基礎
上，從而在網絡新自由下鞏固司法制度，保
障社會穩定及個人權益。吳俊剛在文章中也

提及，新加坡必須善加利用在英國殖民地時
期已保存的《內部安全法》，避免現時英法
多國經常出現公開散播仇恨及極端思想的窘
境。香港一直參照西方先進地區經驗發展，
但當英法等國家也開始束手無策時，我們更
應多借鑒不同地區的成功個案。

第二，為何香港有年輕人提出 「港獨」
口號甚至行動？早前，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
民意調查中心發表結果，指出近四成年齡十
五至二十四歲的年輕群眾支持 「港獨」。筆
者認為，若然假設十五歲後的人已有足夠判
斷能力，此群眾比其他群組的明顯差別是較
多時間在校園內。進一步看，為何回歸前似
乎沒有年輕人提出 「港獨」，現時社會卻湧
現年輕 「港獨」分子？若然我們假設歷史教
育對學生的中國人身份具影響力，我們更應
重新翻閱及比較回歸前數年的中學課程。一
九九二年，教育署曾為推行本地史試教準備
了中三本地史課程，目的是 「希望能協助學
生認識香港的成長及發展」。參看有關一九
四一年後的香港發展資料，當時的課題包括
日本統治時期及英國管治的恢復；戰後英國
政權等。在教學建議上，署方建議教師利用
每年紀念香港重光（八月最後的星期一）來
引起學生的關注。回歸後，修讀歷史科人數
不斷減少，但通識課程相近的 「今日香港」

單元內，坊間教科書包括 「法治近年有被損
害嗎？」、 「功能組別應否保留」、 「中國
人？香港人？」等課題。讀者從標題可以想
像學生學習情況。現時，有教育人士也提出
在校園討論 「港獨」，香港政府可以定期檢
討課程，評估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等是否對
學生成長及香港社會發展有利，以及如何讓
學生認識香港成長及發展。

第三，香港政府如何遏止 「港獨」問題
？筆者認為，即使校園不容許 「討論」 「港
獨」，現時香港年輕人二十四小時也可以在
媒體網絡上自由接觸 「港獨」資訊，學生在
放學後也可以私下和其他人談論。既然現時
生活環境不能避開 「港獨」問題，香港教師
需要懂得基本法相關認識。這帶出另一個問
題，我們如何確保中學甚至大學老師都熟悉
基本法？筆者認為，香港政府可以出版一本
簡單小冊子或課程配套，列明一些對教育可
能較為重要的基本法原文、教學條例甚至課
程建議，方便教學。同時，除了少數 「港獨
」推動者外，現時各政治派別都聲稱反對 「
港獨」。立法會選舉後，政府也可以考慮製
作反 「港獨」宣傳短片，邀請社會不同人士
參與宣傳反 「港獨」信息，令香港社會各階
層深刻明白 「港獨」帶來的嚴重損害及深遠
影響。

點 擊 香 江 ＞＞＞
孔永樂

▲涉旺暴被控的薛達榮
大公報記者鄧滔攝

◀文理明強調，要令社會前進，不能用
對抗式手法 資料圖片

▼文理明指郭榮鏗未有代表業界發聲，
反而支持 「拉布」 導致《版權修訂條例
》未能表決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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